《金普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实施细则》起草说明
国有资产处置是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资产安全完整和资源优化配置。为进一步规范金普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行为，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结合新区实际，我们牵头组织起草了《金普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政策的必要性

当前，新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规模持续扩大，资产类型日益多元，但在资产处置管理实践中仍存在处置行为不规范、操作路径不清晰、处置效率待提升、监管机制需完善等问题，亟需细则提供操作指引，实现规范与效率的平衡。起草制定本《细则》，既是落实国家、省、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最新要求的必要举措，也是健全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现实需要。

二、法律依据

本《细则》严格依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8号），参照《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财资〔2021〕127号）、《大连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大财资 USERADDRESS   \* MERGEFORMAT 〔2025〕592号）和《大连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实施细则》（大机管发〔2025〕11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新区实际起草制定，确保《细则》内容合法合规、衔接有序。

三、起草流程

（一）调研准备
系统梳理国家、省、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处置的最新政策要求，深入调研新区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管理现状，全面梳理存在的问题与诉求；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及各单位的沟通对接，明确管理重点和政策导向，为《细则》起草奠定基础。

（二）起草初稿

在政策研读和调研基础上，结合新区管理实际，明确《细则》框架结构，细化国有资产处置范围、处置权限和要求、处置方式和程序、处置收入等核心内容，起草形成《细则（征求意见稿）》

（三）征求意见

向新区各行政事业单位、相关主管部门就《细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广泛收集修改建议，对反馈意见进行汇总梳理、研究论证，合理吸纳有效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细则（征求意见稿）》。
修改完善

经对收集的意见进行充分研究论证，已完全采纳，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细则》。

主要内容

《细则》共七章四十四条，涵盖总则、处置范围、处置权限和要求、处置方式和程序、处置收入、监督检查、附则等内容。

一是明确适用范围，清晰界定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定义，建立财政部门审批、主管部门审核、资产占有使用单位参与处置全过程的国有资产处置模式。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和注重效率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审批程序。经新区财政部门批复同意的资产处置事项应作为行政事业单位制定资产购置计划、财政部门安排预算资金以及办理政府采购的参考依据。二是规范国有资产处置范围、权限、方式和程序。新区财政部门、主管部门（没有主管部门的一级预算管理单位以本单位为主管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事项的批复是单位处置资产、调整财务账目及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的依据，行政事业单位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处置国有资产。三是明确处置收入的定义和管理要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应当依法按照政府非税收入和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的有关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及时足额上缴国库。四是强化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工作监督检查和指导，形成内部监督与人大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相结合，有效防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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